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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李红梅、邢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李红梅、邢磊至今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邢磊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东方嘉苑12号楼1单元202室房屋、东方嘉苑25号楼1号房屋及上述房
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邢磊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
兰县东方嘉苑12号楼1单元2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9日10时至2024年1月12日10时（延时的除外）。
第一次拍卖起拍价：320000元，保证金：4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邢磊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东方嘉苑25号楼1号房屋
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月9日10时至2024年1月12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175000元，保证金：
120000元，增价幅度：5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
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4年1月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
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
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088号

刘慧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慧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160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109号

刘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6民初1710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097号

任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任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60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102号

王淑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
淑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10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191号

张金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金龙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61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361号

姜咏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
与被告姜咏梅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236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002号

张汉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汉
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400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608号

马军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军
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60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575号

马萧萧（曾用名：马肖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萧萧
（曾用名：马肖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5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351号

罗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罗晶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6民初173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377号

马国林（曾用名：马哈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国林
（曾用名：马哈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3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官晓波：

本院受理原告高登帅与被告官晓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5202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晓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晓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62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志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志
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70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泽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7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学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学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787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崔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崔
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8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660号

刘波：

本院受理原告郭建伟与被告王飞、刘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156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莉苹：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李莉苹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8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宏福：

本院受理原告张晓琴与被告杨宏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476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1.由被告杨宏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张晓琴借款本金 25万元；2.驳回原告张晓琴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
告杨宏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维：

本院受理的原告沙国涛与被告马维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403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马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
告沙国涛支付劳务费 8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维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军：

本院受理原告郭兴昌与被告张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402 民初 610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速裁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张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郭兴昌
支付材料款1万元。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
收取 25元，由被告张军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田玉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联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田
玉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522民初 2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田玉
海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日内向原告宁夏联诉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3746元及利息（以 3746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月 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15.4%计算）。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 25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田玉海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速裁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
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飞雄：

原告马治兵与被告马飞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车
辆欠款 1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忠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锦汇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忠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402民初 62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
马忠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锦汇城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租金、物业费、暖气费共计 49574 元；
二、驳回原告宁夏锦汇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470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忠花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于文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民初 1495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令你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29998.68 元、利息 15463.70 元，并按年利率 14.2%
支付自 2021 年 4 月 29 日至本院确定的还款之日
的资金占用费；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272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 713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629号

朱志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谭华与被告朱志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
民初 136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朱志刚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其租赁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大
新镇新水桥村13队房屋返还原告谭华；二、被告朱志刚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谭华支付租金 19747.95
元，并按年租金 8500元的标准支付自 2023年 10月 27日至
实际返还前述房屋之日的占有使用费用。案件受理费 224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朱志刚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孙占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与被告孙
占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0288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孙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偿还透支本金
11982.47元，并按年利率 14.6%的标准支付透支本金 11982.47元
自 2017年 9月 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孙占军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超：

本院受理原告王学利与被告张
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作出（2023）宁 0104 民初 13611 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张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学利
使 用 费 63190 元 ，并 按 照 年 利 率
4.35%支付原告王学利货款 63190元
自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本判决确定
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801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315号

陈永福：

原告宁夏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卢君、陈永福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
0104民初15315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卢君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货款
58000元，并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该款自2021年5
月 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的违约金；二、被告陈永福
对上述58000元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该责
任后，有权向卢君追偿。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531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316号

陈永福：

原告宁夏昱元沣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嘴山市广德进燃料有限
公司、卢君、陈永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
出（2023）宁0104民初15316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石嘴山市广德
进燃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昱元沣商
贸有限公司货款 56000元，并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该款自
2021年1月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的违约金；二、被告陈永福对
上述56000元货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该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石嘴山市广德进燃料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昱元沣商
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
民初1531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939号

马学伏、周静：

本院受理原告马彦成与被告马学伏、周静追偿权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代
为偿还的贷款本金 10000元；2.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
诉状费用 2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93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08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武卫梁：

本院受理原告陈会明与被告武卫梁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381民初3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武卫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会
明价款 20万元；二、驳回原告陈会明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5033元，由原告陈会明负担 733元，被告武卫
梁负担 43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武卫梁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镇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822号

虎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虎彩
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8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832号

朱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8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983号

丁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智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9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985号

罗忠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罗忠
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598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0611号

李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军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06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惠农区自然资源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2023〕24号

宁夏鑫园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查明，你公司在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石嘴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包兰铁路以东、麻园路以南建设办公楼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属违法建
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限你公司在本通知发布
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并恢复土地原貌，限期内未自行拆除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惠农区将对上述违法建筑予
以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特此通知。

惠农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12月1日

惠农区自然资源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2023〕25号

叶凯洗煤厂：

经查明，你厂在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惠农区104西北
矿产品集中加工区、宁夏昊天顺煤业有限公司（林学军）西侧建设房屋、围墙等建筑
物及附属设施，属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
限你厂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并恢复土地原貌，限期
内未自行拆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惠农区将
对上述违法建筑予以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特此通知。

惠农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12月1日

惠农区自然资源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2023〕26号

宁夏众元煤焦化有限公司（蒋子清）：

经查明，你公司在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惠农区104西
北矿产品集中加工区、铁路专用线东侧和闫敬立厂房东侧建设凉亭、房屋等建筑物
及附属设施，属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之规定，限
你公司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并恢复土地原貌，限期
内未自行拆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惠农区将
对上述违法建筑予以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特此通知。

惠农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12月1日

（2023）宁0106民初16972号

董建臻：

本院受理原告丁学明与被告董建臻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6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